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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桃園分署 
114 年 7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重要工作紀實 

7 月 1日 

本分署於114年7月1日舉辦123聯合拍賣會，下午3時進行不動產
拍賣，拍賣前由政風室與秘書室共同向民眾宣導反詐、反毒及性別平
等、營造友善安全空間等議題。本次拍定之標的為桃園市大園區一筆共
有土地，以445萬元順利賣出，為國庫挹注收入。該土地因原所有權人
過世無人繼承，遺產稅未繳納而移送拍賣，因共有人數眾多，歷經多次
流標，本次由共有人為整合土地再利用，以高於底價9萬元得標。其餘
未拍定之不動產、車輛及股權將擇日減價再拍，歡迎民眾持續關注本分
署網站資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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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月 3日 

本分署於 7 月 3 日下午 2 時，在 16 樓會議室辦理第 2 場次性
別主流化實體課程，特邀初色心理治療所臨床心理師暨副所長
蘇益賢蒞臨，以「你好我也好，職場相處不踩雷：不法侵害的
認識、辨識與預防」為題演講。講師以深入淺出方式，結合實
例分享，帶動同仁熱烈參與與交流，現場氣氛活潑熱絡。透過
此次課程，讓同仁更能認識並辨識不法侵害，提升防範意識，
共同營造安全友善的職場環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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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月 3日 

臺北分署蔡主任行政執行官基文率該分署同仁於7月3日下午2時30
分蒞臨參訪本分署現行租賃辦公廳舍，做為臺北分署規劃將來新租賃
廳舍裝修之參考。除前揭議題外，雙方亦就其他業務實施經驗分享。本
次參訪，不僅促進了分署間的互動與情誼，也有助於提升整體業務推展
效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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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月 14 日 

有鑑於日前機場黃牛拒檢肇事，嚴重損及國門形象之事件，本分已於 6
月 17 日會同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共商對策，針對積欠罰鍰金額前
10名的「機場黃牛」違規大戶，啟動列管並優先執行。其中，列管第3
名之莊姓男子，累積滯欠高達新臺幣45萬3,600元罰鍰，本分署於6月
19日依法查封其名下房屋。莊男為免房屋遭拍賣，於7月11日急向本
分署辦理分期繳納，並承諾已不再從事黃牛行為。本分署將持續強力執
行「機場黃牛」案件，絕不容許違法行為損害社會秩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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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月 17 日 

丁分署長與吳主任執行官於 7 月 17 日前往桃園市政
府地方稅務局，與該局同仁就欠稅案件處理、聯繫溝
通及合作模式等事項進行交流。雙方透過意見交換，
強化業務協調機制，期能提升執行效能，並有效促進
欠稅案件之處理進度。本次會談氣氛融洽，除增進彼
此瞭解外，亦為後續持續合作奠定良好基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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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月 21 日 

為強力遏止機場黃牛違法攬客、載客亂象，維護國門形象，本分
署已會同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共商對策，針對積欠罰鍰前10
名違規大戶加以列管並優先執行。其中莊姓男子，因欠繳逾新臺
幣12萬元罰鍰，經本分署催繳並告知將查封其祖厝後，已於7月
18日急向本分署辦理分期繳納，並承諾不再從事違法行為。本分
署鄭重呼籲民眾往返機場務必搭乘合法交通工具，切勿搭乘非法
白牌車，以確保自身安全。本分署將持續強力執行，共同守護國
門形象及尊嚴，絕不容許違法情事損害社會秩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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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月 22 日 

本分署丁分署長於7月22日上午9時，在16樓會議室主持與東吳大
學法學院合作之「法律實務實習」課程始業式，丁分署長勗勉同學把握
三週實習機會，體會理論與實務結合之重要性。此次共有 4 位同學參
與，自7月22日至8月8日期間，分別配置於執行科，由行政執行官
擔任導師，並安排機關組織與業務、行政執行案件流程、財產執行程序、
限制住居及拘提管收等課程，另有集中討論、綜合座談及廉政課程，並
規劃現場執行參與。課程內容豐富完整，期使同學收穫滿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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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月 24 日 

為打擊桃園國際機場內黃牛違法攬客、載客行為，守護旅客安
全，本分署與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決議聯手合作，強力執
行掃蕩行動。本分署執行人員於 7 月 23 日親赴桃園機場，配
合航警局現場巡邏與監控行動，成功查獲 7名涉及黃牛行為且
為本分署執行中之義務人，執行人員依法當場查封其所持現金
數萬元、作為聯絡黃牛群組工具之手機 3支，以及準備從事違
法載客之車輛 3輛，展現強力執法決心，執行成果斐然。本分
署鄭重呼籲民眾往返機場務必搭乘合法交通工具，切勿搭乘非
法白牌車，共同守護國門形象及尊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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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月 24 日 

本分署為擴大偏鄉服務範圍，於 7 月 24 日派員駐復興區公所
與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大溪分局，共同為當地民眾提供服
務。圖為本分署派員至復興區公所為民眾提供行政執行相關服
務之情境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